昆 山 市 建 设 工 程
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报 审 表

非技防智能化工程（免审抽查类）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昆山市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查中心印 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地址
	昆山市           镇（区）
	投资额（万元）
	

	建设单位
	
	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	

	报审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设计单位
	
	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	

	设计资质
	
	资质证书号
	

	设计子系统是否包含右侧表格中内容，请在对应内容后勾选。
	1）综合布线及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   ；

2）设备监控系统工程   ；

3）通信系统工程   ；

4）灯光、音响、广播会议系统工程   ；

5）智能卡系统工程  ；

6）车库管理系统工程  ；

7）物业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工程  ；

8）卫星及工艺电视系统工程  ；

9）信息显示发布系统工程   ；

10）智能化系统机房工程   ；

11）智能化系统集成工程   ；

12）舞台设施系统工程   ；

注：不在选项范围内的可自行添加。



	特别承诺：本单位对本报审表所填写内容及所附报审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，如因弄虚作假等产生不良后果的，本单位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！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序号
	非技防智能化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送审资料

	政策材料

	1
	昆山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报审表非技防智能化工程（免审抽查类）

	2
	各单体建筑非技防智能化工程造价概算书（建设单位盖公章确认）

	设计文件

	3
	各单体建筑非技防智能化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

	报

审

注

意

事

项
	1.全套施工图应一次性报送，上传图审系统（单体造价小于50万的不需审查）。

2.设计文件及各专业计算书应字迹清晰、签字齐全，加盖设计单位出图章。

3.建设单位在项目报审时，必须同时提交本表，本表所填项目名称（含子项）必须与所报送设计文件的名称一致。

4.建设单位自收到审查意见书后，应督促设计单位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意见回复，整个回复过程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，超过3个月仍未回复结束或回复次数超过3次仍不能符合要求的项目，将视为审查终止。建设单位应在10个工作日内取回所有审查资料，重新组织报审。逾期图审中心则不再保留该项目审查资料。

5.技术性审查工作结束后，建设单位应在3个月内补齐相关材料上传至图审系统，下载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及图纸，逾期未补齐的，图审中心不承担相关责任和保存图纸（含勘察文件）的义务。

6.审查过程中，若修改内容涉及各专业图纸有重大变更的，则应按要求重新申报施工图审查。

7.设计单位回复时，图纸中修改之处应用云线标出。

8.图纸报审咨询电话：0512-57392080


附表1

设计单位人员信息表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身份证号
	职称
	注册类型及等级
	执业印章号
	从事专业
	在项目中担任的角色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设计单位(盖章)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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